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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融保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China Assurance Finance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90）

自願公告 
有關網上商品交易所 

向穆斯林人口提供清真食物之 
業務之諒解備忘錄

此乃本公司作出之自願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MBM訂立諒解備忘錄，內
容有關網上商品交易所向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提供價格合理、安全及充足的清真
食物之業務。

諒解備忘錄

訂約方： (i) 本公司；與

(ii) MBM

本公司與MBM於本文統稱為「訂約方」。

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一切合理查詢後，MBM及彼之
聯繫人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定義見GEM上市
規則）。

保密： 訂約方須為所有有關此項目之資料保密，且不得未經其他訂約
方事先同意而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此項目之任何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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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認為，向全球各地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提供價格範圍合理、優質足量、充足
及安全且多元化的糧食乃重要課題。為此，訂約方認為其應憑藉遙感監察及物聯網追
查措施，參與由購置農產品原材料到食品加工及生產、物流、乃至分銷，涵蓋整個價
值鏈的所有過程。

本集團於中國及東盟國家的商品交易所是一個優質和完善的網絡，是取得糧食加工
相關的豐富資源和原材料的便捷途徑，在嚴格遵守清真食品加工程序的大前題下，通
過網上商品交易所將有關食品買賣到有關國家。MBM可以在促進交易活動方面擔當
重要角色，包括但不限於(a)擔當有關原材料及╱或糧食製成品產品的一般商人，(b) 

為商品交易所的貿易方提供融資代理服務（供應鏈融資），及(c)作為當中產生的商務
的潛在獨立服務供應商及直接投資者。鑒於訂約方各自的優點及共同意向，彼等知道
建立長遠的戰略性夥伴關係會為雙方帶來益處。

MBM之背景資料

MBM為一間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註冊成立及以該地為基地的有限公司。MBM的
主要業務為房地產、創業投資及貿易。MBM的創業投資挑選符合其投資條件的公司
創造價值並將價值貨幣化（上市）。MBM的貿易業務是全球頂尖資訊科技分銷網絡、
電訊及消費者科技品牌的首選合作夥伴，在該地區是重要的產品分銷商；其在多個目
標市場擁有分銷網絡和有專業先進、且獲聲譽良好的國際專家團隊支援。MBM正積
整在全球及在區域尋找適合的商機和策略性合作伙伴，開展其貿易融資、保險及專業
貿易服務系統等後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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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諒解備忘錄之理由

阿聯酋在阿拉伯世界為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沙特阿拉伯之後。阿聯酋經濟體是全球最
開放的經濟體之一。由於阿聯酋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該國能夠在中國的一帶一路規
劃中擔當重要角色。該國擁有更多先進的基礎設施，是中國出口其商品的樞杻，接通
到其他地區。阿聯酋所佔阿拉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份額超過22%，而中國向阿拉伯世
界出口的商品之30%亦通往阿聯酋。阿聯酋和中國已是重要的合作夥伴，兩國之間的
貿易約達530億美元（相當於1945.1億迪拉姆）。阿聯酋在中國與中東之間的貿易佔據着
中心位置。多種輸入阿聯酋的中國產品其後獲轉載至中東、南亞、非洲及歐洲各地。
杜拜傑貝阿裏自由區即將開設新的貿易市場將會加強有關商業角色的作用。其為一個
穩固的金融樞紐，十分方便營商。中國及阿聯酋承諾增加貿易流動，鞏固互補優勢。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之公告所載，本公司於上星期與MDG（卡
塔爾皇室成員之公司）訂立了諒解備忘錄，旨在為全球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建立一
個清真糧食採購及分銷中心。阿聯酋為本公司進入中東的第二個國家通過中國作為
連繫東盟國家之樞紐。此為本公司邁向其成立一個可促進國際貿易的線上商品交易
所網絡的願景的一大步。本公司相信，我們與該等聲譽良好的穆斯林投資者建立戰略
性聯盟，將對本公司正在有關地區建立的其他主要平台（即貿易融資）產生強大的商
業協同效應。

一般事項

由於諒解備忘錄並不代表一定會訂立任何正式協議，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
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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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相應涵義：

「東盟」 指 東南亞國家聯盟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融保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GEM上市（股份代號：8090）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GEM」 指 聯交所GEM

「GEM上市規則」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且
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第三方人士

「物聯網」 指 物聯網

「MBM」 指 MBM International LLC，於杜拜成立之有限公司，其
官方網站為http://www.mbmgroup.ae

「MDG」 指 Madaeen AI Doha Group WLL，於卡塔爾成立之有限
公司

「諒解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MBM就網上商品交易所提供安全充足食物之
業務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之諒解備
忘錄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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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已發行股份之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阿聯酋」 指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融保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彭文堅

香港，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彭文堅先生、陳劍樑先生、羅輝城先生及皇室拿督斯里夏
忠招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繼榮先生、林兆昌先生及周肇基先生。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
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
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自刊發日期起計，本公告將至少一連七日刊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網站www.cafgroup.hk內。


